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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報告之簡述 

(一)歲入、歲出預算執行結果： 

1.本年度部分： 

(1)歲入： 

本年度預算數 1萬 2,000元，執行結果，決算數 3萬 5,315元（包括實

現數 3萬 5,315元及轉入下年度應收數 0元），較預算數超收 2萬 3,315

元，決算數占預算數 294.29%，主要係惜物網拍賣動產收入超收所致。

。有關歲入來源別預決算情形如下表。 

(2)歲出： 

本年度預算數 8,765萬元，執行結果，決算數 8,394萬 3,901元（包括

實現數 8,394 萬 3,901 元，轉入下年度應付數 0 元及保留數 0 元），預

算賸餘數 370萬 6,099元，決算數占預算數 95.77%，主要係實際進用員

額較少人事費節餘及撙節支出等。另統籌科目預算數 190萬 8,741元，

如數執行。有關歲出預決算情形如下表。 

2.以前年度轉入數部分： 

(1)歲出： 

107年度轉入數 185萬元，減免（註銷）數 0元，實現數 185萬元，未

結清轉入下年度繼續處理者 0元。有關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執行情形如

下表。 

108年度歲入來源別預決算情形比較表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 

預算數 

(含預算 

增減數) 

(1) 

  決 算 數   預決算 

比較 

增減數 

(2)-(1) 

決算數占 

預算數之 

比率% 

(2)/(1) 實現數 應收數 合計(2) 

主計處  12,000   35,315   - 35,315 23,315 294.29 

罰款及賠償收入  - 880  - 880 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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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收入  - 880  - 880 880  - 

財產收入  12,000   34,385  -  34,385 22,385 286.54 

財產孳息  2,000  1,215  -  1,215 -785 60.75 

廢舊物資售價  10,000  33,170  -  33,170 23,170 331.7 

其他收入  -   50   -  50 50 - 

雜項收入  -  50   -  50 50 - 

 

108年度歲出預決算情形比較表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 

預算數 

(含預算 

增減數) 

(1) 

  決  算 數   預決算 

比較 

增減數 

(2)-(1) 

決算數

占 

預算數

之 

比率% 

(2)/(1) 

實現數 應付數 保留數 合計(2) 

主計處 87,650,000 83,943,901 - - 83,943,901 -3,706,099 95.77 

行政管理  74,509,000 72,372,184 - - 72,372,184 -2,136,816 97.13 

主計工作  13,141,000 11,571,717 - - 11,571,717 -1,569,283 88.06 

統籌科目 1,908,741 1,908,741 - - 1,908,741 - 100 

公務人員退休給付 1,066,766 1,066,766 - - 1,066,766 - 100 

公務人員各項補助 841,975 841,975 - - 841,975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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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科目 
以前年度 

轉入數 

減免 

(註銷)

數 

實現數 未結清數 

  主計處 1,850,000 -  1,850,000 - 

107 小計  1,850,000 -  1,850,000 - 

  主計工作  1,850,000 -  1,850,000 - 

(二)平衡表、資本資產表及長期負債表重要科目之金額及內容之簡述： 

1.平衡表部分，資產總額為 134萬 1,081元，負債總額為 134萬 1,081元，

資產減除負債後之淨資產為 0元，其相關科目說明如下： 

(1)資產科目 

     專戶存款 134萬 1,081元，主要係代收、保管及保證用等款項存放於

金融機構專戶等。 

(2)負債科目 

甲、存入保證金 61萬 5,400元，主要係收到外界提供作保證用之履約及

保固保證金等款項。 

乙、應付代收款 72萬 5,681元，主要係代收代付員工各項保險費用及退

休離職儲金等自付款。 

(3)淨資產科目：資產負債淨額 0元，為前述資產減除負債後之餘額。 

2.資本資產表部分，資本資產總額為 810萬 4,770元包括機械及設備、交通

及運輸設備、雜項設備等固定資產 292萬 3,788元；電腦軟體等無形資產

518萬 982元。 

3.長期負債表部分：本機關無舉借長期負債。 

二、財務狀況之分析 

(一)平衡表、資本資產表及長期負債表科目本年度較上年度金額變動情形 

1.平衡表部分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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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本年度 

(1) 

上年度 

(2) 

比較增減% 

[(1)-(2)]/(2) 

資產 1,341,081 4,199,950 -68.07 

專戶存款 1,341,081 4,199,950 -68.07 

資產合計 1,341,081 4,199,950 -68.07 

負債 1,341,081 4,199,950 -68.07 

存入保證金 615,400 410,000 50.10 

應付代收款 725,681 931,445 -22.09 

應付保管款 - 2,858,505 -100.00 

淨資產 - - - 

資產負債淨額 - - - 

負債及淨資產合計 1,341,081 4,199,950 -68.07 

上表科目金額變動差異達 20％以上之說明： 

(1)專戶存款：主要係代為保管政務及聘僱人員離職儲金減少。 

(2)存入保證金：主要係辦理桃園市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之保證金。  

(3)應付代收款：主要係代收代付員工各項保險費用及退休離職儲金等自付

款減少。  

(4)應付保管款：主要係代為保管政務及聘僱人員離職儲金減少。 

2.資本資產表部分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 

(1) 

上年度 

(2) 

比較增減% 

[(1)-(2)]/(2) 

資本資產 8,104,770 4,771,555 69.86 

固定資產 2,923,788 2,146,693 36.20 

機械及設備 2,253,720 1,407,576 6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 492,115 617,305 -20.28 

雜項設備 177,953 121,812 46.09 

無形資產 5,180,982 2,624,862 97.38 

電腦軟體 5,180,982 2,624,862 97.38 

資本資產總額 8,104,770 4,771,555 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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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科目金額變動差異達 20％以上之說明： 

(1)機械及設備：主要係本年度汰換個人電腦等設備所致。 

(2)交通及運輸設備：主要係依本市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提

列 108年度折舊所致。 

(3)雜項設備：主要係本年度購置影印機所致。 

(4)電腦軟體：主要係建置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及統計繪圖等軟體所致。 

3.長期負債表部分：本機關無舉借長期負債。 

 

(二)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之揭露說明：無 

 

三、重要施政計畫執行成果之說明 

(一)重要施政計畫執行結果： 

  1. 108年度 7月底完成 109年度各機關單位概算及附屬單位概算彙整作業，並依規定召

開本府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核會核議，依上開核議結果整編成 109年度桃園市總預算案

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2. 如期編造本市 107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依地方制度法規定期限，彙

編本市 107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送請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定。 

  3. 本市總會計事務之處理、單位會計及單位決算之審核：按月審核各機關各種會計報告

並據以辦理總會計統制紀錄及編報本市總預算收支情形報表。 

  4. 輔導各機關辦理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作業及內部統計稽核，並持續督導本府所

屬一級機關維護預告統計資料發布作業。 

  5. 按月研提從數字看桃園統計通報，並編纂 6都重要統計參考指標及統計速報。108年

度完成統計分析 9篇，分別為「低溫倉儲啟用效益之研究」、「從重要統計評比指標觀

察桃園市近年成長」、「桃園市一般廢棄物回收處理情形」、「桃園市重要河川水質概況

」、「各縣市人口遷往桃園市之因素初探」、「桃園市 105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統計分

析」、「桃園市 107 年攤販經營概況分析」、「107 年桃園市家庭收支概況分析」及「統

計分析於農產品產銷失衡之應用-以甘藍菜為例」，並編印本市性別圖像及本市統計年

報，以供各界參用。 

  6. 依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持續擴充及維護更新本市性別統計資料庫資料，內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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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業、經濟與福利」、「人口、婚姻與家庭」、「教育、文

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及「環境、能源與科技」等 7大

類共 435項指標資料，以供性平決策參用。 

  7. 108年度自行辦理家庭收支調查，以蒐集本市家庭之所得及消費情形，供為有關機關

訂定最低生活費、基本工資、學生就學貸款標準及法院審理給付生活費、扶養費等訴

訟判決之參考。 

  8. 108年度辦理中央各機關常川性委辦調查，依規按月召開人力資源調查聯繫會，並舉

辦各項調查(如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職類別薪資調查、汽車貨運調查)勤前會議計 23

場次，以精進調查資料確度與效度。 

(二)各項工作計畫實施情形： 

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行政管理 員工薪資、獎金、保

險及機關首長、副首

長特別費 

辦理本處員工薪資、獎

金發放，保險及機關首

長、副首長特別費等支

付。 

各項計畫已依期程進度完成。  

 

 

 

 

配合主計工作，購

置各項辦公設備、

用品、油料及器材

養護、辦理座談會

及推行相關業務活

動 

     辦理文書、檔案、出

納、總務、財產管理與

資訊、法制、研考、人

事、會計、政風等業務。 

各項計畫已依期程進度完成。  

主計工作 如期編造 108 年度

桃園市總預算案暨

附屬單位預算及綜

計表 

依據預算法、109 年度

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

編原則、109 年度直轄

市及縣(市)總預算編製

要點、109 年度直轄市

及縣(市)地方總預算附

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及

本府施政方針等，並衡

酌當前經濟情勢與未來

發展，在兼顧本府施政

及財政健全之原則，以

及參考以往年度預算執

1.依地方制度法規定 109 年度桃園市

總預算案應於 108 年 9 月 30 日前送達

，茲為依限送達，於年度中修正多項法

令規定，並辦理多次研習及教育訓練，

以利各機關據以籌編單位概算。 

 

2.另 109 年度各機關單位概算彙整作

業，皆依限完成，爰依規定召開本府年

度預算及計畫審核會核議，依上開核議

結果整編成 109 年度桃園市總預算案暨

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並於 108 年 10

月 1 日函送市議會審議(原訂於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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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行等，依限審慎編製完

成，並函送桃園市議會

審議。 

日函送，惟當日本市因颱風影響停止上

班上課，爰遞延至 10 月 1 日函送)。  

督導及協助 109 年

度各機關預算執行 

 

 

編印 109 年度各機關單

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 

為協助各機關單位預算之執行，彙整中

央及本府有關法令，整編成 109 年度各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俾各機關

據以參考。 

 

主計工作  督導本市所轄復興

區總預算核編及執

行 

辦理本市所轄復興區

108 年度計畫及預算考

核。 

依桃園市政府對桃園市復興區計畫及

預算考核要點，於 108 年 4 月辦理本府

對所轄復興區 108 年度計畫及預算之

考核。 

 

其他配合 109 年度

總預算核編及執行

應行辦理事項 

1.辦理公務預算會計資

訊系統教育訓練。 

 

 

2.辦理公務預算會計資

訊系統線上輔導計畫

案。 

1.為配合 109 年度預算籌編作業，已於

108 年 4 月 22、23、24 日 3 天 6 梯次，

辦理概預算編製系統之教育訓練。 

2.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會計資

訊系統線上輔導計畫，辦理相關經費核

銷作業及駐點人員期程安排，108 年度

共安排 32 天駐點，協助各機關解決系統

問題。 

 

協助修訂特種基金

會計制度 

為強化本府特種基金之

管理及提升營運效能，

輔導各基金訂定及修正

會計制度。  

依會計法規定，於 108 年 11 月核定桃

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 

 

其他配合附屬單位

預算核編及執行應

行辦理事項 

辦理特種基金歲計會

計資訊管理系統相關

教育訓練。 

1.為配合 109 年度預算籌編作業，已

於 108 年 4 月分 2 梯次，辦理附屬單位

概預算編製系統之教育訓練。 

2.於 108 年 11-12 月分 2 梯次，辦理

特種基金會計事務系統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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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主計工作 督導及協助 109 年

度各基金預算執行 

編印 109 年度各基金附

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

冊。 

為協助各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執行，彙

整中央及本府有關法令，整編成 109 度

各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俾

各基金據以參考。 

 

如期編造本市 107年

度總決算暨附屬單

位決算及綜計表。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期

限，彙編本市 107 年度

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

及綜計表，送請審計部

桃園市審計處審定。 

編造 107 年度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

及綜計表，經依據決算法、「一百零七年

度總決算編製要點」、「一百零七年度總

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要點」等規定，

審慎編造完成後，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

期限，於 108 年 4 月 30 日函送審計部

桃園市審計處審定。 

 

本市總會計事務之

處理、單位會計及

單位決算之審核。 

按月審核各機關各種

會計報告，並據以辦理

總會計統制紀錄及編

報本市總預算收支情

形報表。 

按月編報本市總預算收支情形報表，適

時提供財務資訊。 

 

 

精進本府統計品質，

發揮統計支援決策

功能 

1.輔導本府所屬一級機

關及各區公所辦理公務

統計報表程式增刪修訂

作業。 

2.輔導本府所屬一級機

關及各區公所推動內部

統計稽核，提昇公務統

計資料品質。 

3.督導本府所屬各一級

機關維護預告統計資料

發布作業，以強化政府

統計公信力。 

 

 

4.辦理統計業務研習

會及勤前調查講習，提

1.本府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分別

增訂 5 表次、刪除 10 表次及修訂 107

表次，並輔導各公所配合業務機關辦理

增刪修訂作業。 

2.持續輔導各機關辦理內部統計稽核，

並透過講習說明業務重點，各機關已陸

續辦理完竣。 

 

3.持續輔導本府所屬一級機關辦理預

告統計資料發布作業，截至 108 年 12

月底止，於網站發布月報 96 項、季報

91 項、半年報 59 項、年報 263 項及學

年報 22 項，共計 531 項統計資料供各

界查詢運用。 

4.辦理公務統計實務研習會 1 場、108

年 Tableau 統計視覺化圖表設計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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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升人員統計知能。 

 

 

 

5.公務統計行政管理

系統建置完成。  

 

課程 2 場及精進性別統計分析品質座

談會 2 場，基層統計調查網研習各 2 場

，以及各項統計調查講習 21 場，共計

23 場 

5.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已建置完成，

並將近 5 年本府各局處公務統計報表

資料全數匯入，供後續查詢及分析運用

。 

主計工作 擴充及維護性別統

計資料庫，以供性

平決策參用 

1.配合本府性別主流化

工作之推展，並定期更

新維護。 

 

2.輔導本府各局處每年

新增性別統計指標資

料，並定期更新維護。 

1.已擴充性別統計資料庫時間序列資

料並妥適維護管理，建置 7 大類 435 項

性別統計指標資料。 

2.已輔導本府各局處每年新增性別統

計指標資料並定期更新維護，截至 108

年 12 月底止，已建置 811 項，其中 108

年新增計 121 項。  

 

 

 編製及研提統計刊

物，以作施政計畫

參據。 

彙編及研擬各種統計

刊物，俾供施政計畫參

據。 

1.108 年計研提專題分析 9 篇，並完成

性別圖像及統計年報。 

2.按月研提從數字看桃園統計通報並

編纂 6 都重要統計參考指標及統計速

報。 

 

主計工作 自辦家庭收支調

查，以提供施政決

策所需資訊 

1.按月辦理家庭收支記

帳調查，每月訪查 79

戶。 

2.辦理 108 年家庭收支

訪問調查，訪查期間為

108 年 12 月至 109 年 2

月，共須完成 1,500 戶。 

1.家庭收支記帳調查按月完成 79 戶，

全年計 948 本帳本。 

2.108 年家庭收支訪問調查依工作期程

進度辦理。 

 

辦理調查勤務教

育，精進本府統計

資料品質，發揮統

計支援決策功能 

辦統計業務研習會及調

查勤前講習，提升人員

統計知能。 

辦理基層統計調查網研習 1 場次，以及

各項統計調查勤前講習 22 場次，共計

23 場次。 

 

 

四、其他重要說明：無 
























































































